2014年度部门决算填报说明

我单位在执行2014年预算中，本着保重点的原则，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圆满完成我单位各项工作任务，确保了预算收支基本平衡。年末根据财政局决算编制要求，我单位认真完成了2014年的部门决算编制工作，现将决算编制情况作如下分析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1、机构设置情况：我单位共有机构2个，其中：易门陶瓷特色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为行政单位，设事业编制15名。易门陶瓷特色工业园区管理服务中心，为易门陶瓷特色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所属的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核定事业编制10名，园区管理服务中心经费并管委会核算
2、人员及车辆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工业区管委会（含园区管理服务中心）共有在职职工18人，其中管委会9人，园区中心9人，比上年增加2人，增加原因为管委会调入2人。按人员性质分：副县级1人，正科级3人，副科级2人，科员1人，行政工勤人员2人，事业工勤人员1人，事业管理人员8人。政府购买性岗位8人。共有公务用车二辆。
3、会计制度变更情况说明：我单位最初于2007年10月成立，名称为易门陶瓷特色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属易门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的下属事业单位，使用事业单位会计核算，2012年10月撤消易门陶瓷特色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成立了易门陶瓷特色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为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属于行政单位，但财务核算办法一直未予变更，仍然沿用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与我单位现行单位性质不相符，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单位的会计核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我单位于2014年1月1日起将财务核算办法转为行政单位会计核算，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由于会计制度的变更，决算表中部分年初数也作了相应调整。
	二、基础数据核对情况
	1、财政拨款核对情况：（1）我单位本年度实际收到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5655.17万元，财政部门拨款对账单5642.76万元，差额为12.41万元。造成差额的原因是财政虽已直接支付了社会保险费12.41万元，但在单位对账单上未列入。（2）本年度实际收到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43.69万元，与财政部门拨款对账单343.6万元核对一致。        
2、我单位本年度实际收到的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5655.17万元，年初预算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29.5万元，差额5425.67万元，原因为：财政追加项目经费5425.67万元。
3、我单位其他收入211.41万元，年初预算其他收入0万元，差额211.41万元，差异率100%，原因为其他收入未进行年初预算，其他部门拨入项目经费210.53万元，利息收入0.88万元。
	三、决算数据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收入决算表”中其他收入的具体构成为：（1）从本级其他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135.53万元：县招商局拨招商引资工作经费135.53万元；（2）从非本级其他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75万元：市工信委拨入挂职干部补助经费5万元；县发改局拨入市级补助浑水塘基础设施建设前期经费70万元；（3）利息收入0.88万元。
2、“资产负债简表”中对年初数的调整情况：因我单位会计制度从事业转为行政，所以对年初数作了如下调整：（1）将上年“事业基金”796222.03元调整加入“其他资金结转结余”科目；（2）将上年“非流动资产基金”科目781880.99元调整为“资产基金”科目；（3）将上年“财政补助结余”科目590068.6元调整为“财政拨款结转”科目；（4）将上年“非财政补助结转” 科目870875.78元调整为“其他资金结转结余”科目。
3、“资产负债简表”中“其他应收款”990万元。其中:(1)应收易门县国有资产持股经营公司对易门兴易投资开发公司持股资金32万元。（2）应收管委会对易门兴易投资开发公司持股资金958万元。
4、“资产负债简表”中“其他应付款”9993478.06元。其中: (1)应付外来企业用地补偿费93042.8元，(2)兴易投资开发公司914万元，(3)国星、南鹰公司征地款210289.57元，(4) 嘉禾公司奖补资金3774.8元，（5）代扣地税局耕地占用税手续费357880.77元，（6）返还基层工会经费4076.82元，（7）代收党费2413.3元，（8）暂收职工考核押金18.2万元。
5、“资产情况表”中增加其他固定资产209700元，主要是购买办公用的桌椅、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
6、“机构人员情况表”中本年比上年增加行政机构1个，减少事业机构1个，原因是上年将管委会填入事业机构，没有填入行政机构。
7、我单位今年的收入支出比上年明显增大，原因是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大，财政拨款数比上年增加，同时因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奖励资金从园区转拨，增大了园区管委会的收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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